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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3(c)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移徙与发展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何塞·阿尔韦托·布里斯·古铁雷斯先生（危地马拉）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93 举行了一次实质性辩论（见 A/58/483，第 2 段），

并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和 12 月 12 日第 34 次和 38 次会议上就分项目(c)采取了

行动。委员会审议该分项目的情况载于相关简要记录（A/C.2/58/SR.34 和 38）。 

 二. 审议决议草案 A/C.2/58/L.37 和 A/C.2/58/L.77 

2. 在 11 月 12 日第 34 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以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和中国的名义，提出了一份题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决议草案（A/C.2/58/L.37），

内容如下： 

 “大会， 

 “回顾在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特别是关于国

际移徙的第十章、1999 年 7 月 2 日大会 S-21/2 号决议附件所列的进一步实

施《行动纲领》的关键行动、特别是关于国际移徙的第二章 C 节以及《社会

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第四次

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和第二

十五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所载的相关规定， 

 
 

 * 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报告将分五个部分印发，文件号分别为 A/58/483 以及 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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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其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的1994年12月19日第49/127号、1995

年 12 月 20 日第 50/123 号、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189 号、1999 年 12 月

22 日第 54/212 号和 2001 年 2 月 21 日第 56/203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995 年 7 月 27 日第 1995/313 号决定， 

 “重申有关保护人权的各项国际文书，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

公约》和于 2003 年 7 月生效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

公约》内阐述的原则依然有效， 

 “回顾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决心采取措施，以

便除其他外，确保尊重和保护移徙者、移徙工人及其家属的人权，消除许多

社会中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行为和排外行为，增进所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与容忍， 

 “重申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履行《联合国宪章》以及 1990 年代

联合国各次相关会议托付给它们各自的职责，制订政策，指导并协调联合国

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活动，包括国际移徙方面的活动， 

 “注意到联合国各相关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需要加强其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支助，以确保移徙促进发展， 

 “注意到会员国关于召开一次联合国国际移徙问题会议、其规模、形式

和议程的意见，还注意到尽管对秘书处调查作出答复的国家不多，绝大多数

答复者赞成召开这次会议， 

 “意识到除其他重要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外，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惠益

产生的不均衡影响等，许多国家相互之间和自身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日益

扩大，一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陷于边缘境地，从而导致国家之间和内部人口

大量流动，经常给发展中国家增加额外负担和使国际移徙现象更加复杂， 

 “还意识到虽有整套既定原则，但仍需要加强关于移徙问题的国际合

作，并作出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移徙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女工的人权和尊严

受到尊重和保护， 

 “注意到对文化多元化作出的全面承诺，在接纳移民的社会内，为移徙

者的有效融入、防止歧视及促进团结和容忍提供了环境， 

 “确认人才外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强调需要在全

球化背景下就人才外流对发展的影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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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促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继续加强国际移徙与发展领域的各

级国际合作和安排，以处理移徙的所有方面，并尽量扩大国际移徙对移徙者

的惠益； 

 “3.  吁请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相关政

府间、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其已获授权的经常活动范围内，继续处理国际

移徙与发展问题，以期更有条理地将移徙的种种问题，包括性别观点，纳入

实施各项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的广大范畴内； 

 “4.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

相关政府间、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合作，继续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协调有关国

际移徙的活动，确定重要问题和讨论今后采取的步骤； 

 “5.  注意到会员国采取主动行动，继续查明移徙与发展问题的许多层

面，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国际移徙进程及其同全球化与发展的关联，处理国际

移徙的根源，分析现有办法的缺口和弊病，尽量扩大国际移徙的惠益，和加

强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6.  请秘书长继续探索召开一次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

大会的可能性； 

 “7.  决定依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于 2004 年举行一次关于国际移徙

与发展问题的高级别对话，以便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这个多层面问题的各个

方面和找出尽量扩大其对发展的惠益同时尽量减轻其不良影响的适当方法

和方式，并请大会主席就高级别对话的组织方面和其他细节同会员国进行协

商； 

 “8.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

其中除别的以外，将提供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国际移徙与发展方面有关活动的

最新资料，通报在通过定期协调会议和其他程序协调这种活动方面取得的进

展，审查会员国为了在国际移徙与发展领域增进了解与加强合作而采取的重

大举措，和建议着重于行动的备选办法，供大会审议； 

 “9.  决定将题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

议临时议程。” 

3. 在 12 月 12 日第 38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乌尔丽卡·克罗嫩贝里-莫斯贝

里女士（瑞典）根据就决议草案 A/C.2/58/L.37 进行的非正式磋商，提出了一份

题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决议草案（A/C.2/58/L.77）。 

4. 在同一次会议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司司长宣读了决议草案

A/C.2/58/L.77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声明（见 A/C.2/58/SR.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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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58/L.77（见第 8 段）。 

6. 在通过决议草案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A/C.2/58/SR.38）。 

7.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58/L.77，决议草案 A/C.2/58/L.37 被提案国撤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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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8.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国际移徙与发展 

 大会， 

 回顾在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1
 特别是关于国际移

徙的第十章、1999 年 7 月 2 日大会 S-21/2 号决议附件所列的进一步实施《行动

纲领》的关键行动、特别是关于国际移徙的第二章 C 节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哥本

哈根宣言》、
2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

会议通过的《行动纲要》
4
 以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5
 和第二十五届特别会

议成果文件
6
 所载的相关规定， 

 还回顾其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的 1994 年 12 月 19 日第 49/127 号、1995 年

12 月 20 日第 50/123 号、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189 号、1999 年 12 月 22 日第

54/212 号和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203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5

年 7 月 27 日第 1995/313 号决定， 

 又回顾其关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

筹协调执行及后续活动的 2003 年 6 月 23 日第 57/270 B 号决议， 

 重申所有国家有责任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重申《世界人权宣

言》、
7
 并回顾《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8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
9
 和《儿童权利公约》，

10
 

__________________ 

 
1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开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2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3
 同上,附件二。 

 
4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5
 S-24/2 号决议，附件。 

 
6
 S-25/2 号决议，附件。 

 
7
 第 217 A(III)号决议。 

 
8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9
 第 34/180 号决议,附件。 

 
10
 第 44/25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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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于 2003 年 7 月生效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
11
 

 还回顾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决心采取措施，以便除

其他外，确保尊重和保护移徙者、移徙工人及其家属的人权，消除许多社会中日

益增加的种族主义行为和排外行为，增进所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容忍， 

 重申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履行《联合国宪章》托付给它们各自的职责，

而会员国应当努力实现联合国各次相关会议所提出的目标，制订政策，指导并协

调联合国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活动，包括国际移徙方面的活动， 

 还重申联合国各相关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需要加强其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期经济国家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支助，以促进有助发展的移徙， 

 注意到会员国关于召开一次联合国国际移徙问题会议、其规模、形式和议程

的意见，还注意到对秘书处调查作出答复的国家不多，因此请秘书长继续审议这

个问题， 

 注意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国际移徙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国际劳工组

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机构合作，为了提

高政府管理国家和区域两级的移徙流动的能力、从而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使移徙

活动有序进行，在国际移徙政策方案下进行的工作， 

 意识到除其他重要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外，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惠益产生的

不均衡影响等，许多国家相互之间和自身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日益扩大，一些

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陷于边缘境地，从而导致国家之间和内部人口大量流动，和使

国际移徙现象更加复杂， 

 还意识到虽有整套既定原则，但仍需要加强关于移徙问题的国际合作，并作

出进一步努力，包括通过适当的机制，确保所有移徙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女移民工

人的人权和尊严受到尊重和保护， 

 注意到所有移民的权利以及他们尊重国家立法包括关于移民的立法， 

 注意到对文化多元化作出的全面承诺，在接纳移民的社会内，有助于为移徙

者的有效融入、防止和打击歧视及促进团结和容忍提供了环境，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高等技术劳工和受过高等教育者他迁对发展

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强调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就人才外流对发展的

影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 

 
11
 第 45/158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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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移徙工人的汇款的重要性，因为它对许多国家来说是外汇的主要来源

之一，可有重要的发展潜力，并强调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方方面面，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2
 

 2. 促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继续加强国际移徙与发展领域的各级国际

合作和安排，以处理移徙的所有方面，并尽量扩大国际移徙对所有有关者的惠益； 

 3. 吁请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间、

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其已获授权的经常活动范围内，继续处理国际移徙与发展

问题，，以期更有条理地将移徙的种种问题，包括性别观点和文化多元性，纳入

实施各项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和尊重所有人权的广大范畴内； 

 4.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相关国

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合作，继续视需要举行会议，以便协调它们有关国际移徙

的活动和收集信息帮助各国确定重要问题和讨论今后采取的步骤； 

 5. 注意到会员国采取主动行动，继续查明移徙与发展问题的许多层面，以

便更清楚地了解国际移徙进程及其同全球化与发展的关联，处理与国际移徙有关

的问题，分析现有办法的缺口和弊病，尽量扩大国际移徙的惠益和加强国际、区

域和分区域合作； 

 6. 鼓励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政府就有关移徙问题加强合作，并赞赏

地注意到为了移徙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召开了无数次会议和大型会议，
13
 特别是在

区域合作的范围内； 

 7. 邀请各国政府在适当情况下，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努力使留在本国对全

国人民都是可行的选择——特别是通过努力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更为平衡； 

__________________ 

 
12
 A/58/98。 

 
13
 包括欧洲移徙问题会议，2001 年 10 月 16 日和 1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移徙问题讨论会：

走向不正常移徙/无证移徙问题区域合作，1999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曼谷举行，通过了非正

常移徙问题曼谷宣言（见 A/C.2/54/2，附件）；处理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有关邻国的难民、

流离失所者、其他形式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议，1996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

在日内瓦举行；北美洲和中美洲移徙问题区域会议；国际移徙政策方案举办和计划的区域移徙

政策能力建设和合作会议；地中海人口、移徙和发展会议，1996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西班

牙 Palma de Mallorca 举行；行政协调会普及基本社会服务工作队国际移徙和发展技术专题讨

论会，1998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3日在海牙举行；第一和第二次偷运人口、贩卖人口和有关的

跨国犯罪问题部长级区域会议，2002 年 4 月 26 日至 30 日和 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印度

尼西亚巴厘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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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秘书长作为例外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而不是第六十届会议提

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其中除其它外，要提供最新情况，说明联合国系

统内部相关活动的结果，和联合国与国际移徙组织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在国

际移徙和发展方面的合作，包括有序的移徙的最佳作法和加强各国和其他利益有

关者之间的了解和合作的政策，检讨会员国的重大倡议，并提出面向行动的选择，

供大会审议； 

 9. 决定大会将依照大会的规则和程序，在 2006 年举行一次高级别对话，

专门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 

 10.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有关这场高级别对话的安排细节，并

铭记： 

 (a) 这场高级别对话的目的是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找出适

当的方法和办法来扩大发展的利益及减少其负面影响； 

 (b) 这场高级别对话应当特别着重政策问题包括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所面对的挑战； 

 (c) 圆桌会议和非正式的交流有助于对话； 

 (d) 这场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将会是主席的摘要，将会向会员国、观察员、联

合国机构和其他适当的机构广为分发； 

 11. 决定将题为“国际移徙与发展”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 

 


